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 2014 年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宁达”或“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 年修订）》等相关文件要求，对自然人郝毅、北京

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伟业”）、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袤投资”）作出的关于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每克拉美”或“标的公司”）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意见如下： 

一、购买资产涉及的盈利预测情况  

2014 年度，上市公司启动并完成了收购郝毅、天鸿伟业、广袤投资合计持

有的每克拉美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评估机

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每克拉美 100%股权价

值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说明中载明的盈利预测数，

2014 年至 2016 年，标的公司预测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 4,745.28 万元、6,635.92 万元、8,491.51 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方式  

2014 年 3 月 5 日，每克拉美股东郝毅、天鸿伟业、广袤投资与浩宁达签署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约定： 

1、业绩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盈利承诺补偿主体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每克拉美

全体股东就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预计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进行承诺，确定承诺的

净利润数额如下：每克拉美 2014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4,745.28 万元，2015 年

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6,635.92 万元，2016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8,491.51 万元。

上述承诺净利润系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 60 号”标的资产评

估说明中相关预测利润数。 

2、利润补偿方式 

若每克拉美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

净利润数额低于预测利润数额，每克拉美股东分别根据所持有的每克拉美股权比

例按照如下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上市公司应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当年标的资产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之日后 30 日内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当年回购每克拉美股东的股份

方案，确定当年应回购每克拉美股东的股份数量，并由上市公司以 1 元的总对价

回购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额）÷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认购股份总数-已回购的股份数

量。 

应回购每克拉美股东的股份数量分别不超过每克拉美股东各自认购的股份

总数。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减值测试及补偿方式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浩宁达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确认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则每克拉美股东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标

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与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



格之间的差额，每克拉美股东分别根据所持有每克拉美股权比例按照如下方式向

上市公司补偿： 

上市公司应在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后 30 日内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回购每克拉美股东的股份方案，确定应回购每克拉美股东的股份数量，

并由上市公司以 1 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应回购的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 

应回购每克拉美股东的股份数量分别不超过每克拉美股东各自认购的股份

总数。 

三、标的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浩宁达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情况

说明》”）：每克拉美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数为不低于 6,635.92 万元，实际实现净利

润 10,540.6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超过承诺数 3,904.70 万元，每克拉美

2015 年度净利润承诺已经全部实现。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正中珠江会计师”）

对上述《情况说明》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6]G15043210068 号）。正中

珠江会计师认为：浩宁达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

司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承

诺盈利数的差异情况。 

四、西南证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通过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

报告及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浩宁达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盈利承

诺水平，郝毅、天鸿伟业、广袤投资关于每克拉美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

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以下无正文） 

 

 


